
广安浓洄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竞价县级储备小包装菜籽油包干轮换

交易细则

根据广安市广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广安市广安区财政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安市分行《关于下达新增县级储备粮油计划的通知》（广区发改〔2021〕52号）要求，经我公司研究决定，公开竞价现储存在主库区16号仓50吨县级储备小包装菜籽油包干轮换服务。为使竞价包干轮换工作有序开展，特制定本交易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次竞价包干轮换由广安浓洄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具体承办。监督单位为广安市广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广安市广安区财政局。

第二条 本次交易的轮换单位为广安浓洄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标方须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国内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具有粮食经营的许可项目。
第三条 本次竞价按交易公告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买卖双方自愿遵守本细则。

第二章 交易准备

第四条  竞价方应当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一套（原件核验后退回，收复印件）；竞价人委派参加人员是法定代表人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介绍信；竞价人委派参加人员不是法定代表人，则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前述复印件均需加盖竞价人公章。
第三章 交易地点和时间

第六条 交易时间：根据挂网公告进行确定。

第七条 交易地点：广安浓洄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枣山物流商贸园区物流大道中段388号现代粮食物流园）。

第四章 竞价交易

第八条 本次竞价交易为小包装菜籽油50吨的包干轮换服务，期限：3年。

轮换质量要求：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二级压榨菜籽油，具体标准要求如下。
每次轮入包装要求及规格、质量指标、卫生指标等事项：

1、采购菜籽油为小包装非转基因菜籽油，包装规格净含量不高于20升/桶，生产年限2026年，产地国内，生产日期为合同成交后的生产日期。 

2、质量标准：国标（GB 1536-2021）二级压榨及其以上，过氧化值≤0.12g/100g、酸价（以KOH计）≤1.5mg/g，杂质≤0.05%，水分≤0.15%，真实性无掺混，溶剂残留不得检出，色泽气味正常。

 3、卫生指标：黄曲霉毒素B1、重金属砷、重金属铅等符合食品安全指标（GB 2761-2017）,农药残留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2017）。
4、包装要求：包装物符合食品包装技术规范和要求。包装上应标明品种、等级、执行标准、净重、生产日期等。包装信息必须与实际产品质量相符。

第九条 交易主持人组织交易，按每吨20元一次整数的价位递减报价。

第十条 竞价交易过程中以报价最低者为中标竞价方，中标后竞价方与轮换单位根据公告要求随即签订包干轮换合同。

第五章 交割与结算 

第十一条 履约保证金：竞价方在确定为中标方后3个工作日内向轮换单位交付中标服务费的10%的价款作为履约保证金，轮换单位确定履约保证金到账后再签订合同。该履约保证金作为履约合同的担保，合同履约结束后，退还保证金（任何情况下均不计息）。

第十二条 包干轮换费用：竞价方在轮换单位年度考核合格后逐年支付包干轮换服务费用，由轮换单位支付竞价方轮换费用按中标价格（含轮换期间进出装卸费、堆码费、购销运输费、税费等费用，竞价方须向轮换单位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竞价方自主轮换，自负盈亏。

第六章  轮换服务要求

第十三条 本次轮换50吨小包装菜籽油竞价方为包干轮换服务单位并代为进行轮换，合同到期后由包干轮换服务单位按到期日为出厂日期入库验收的规格归还50吨国标二级压榨小包装菜籽油。
第十四条 轮换标准：竞价方小包装菜籽油轮换要遵循有利于保证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的原则，实行定期轮换和动态管理，轮换期限小包装菜籽油每年至少轮换一次，采取先进后出，边进边销等方式实行，不得架空轮换，库存量任何时候不得低于50吨国标二级压榨小包装菜籽油。

第十五条 轮换单位有权按照成品菜籽油储藏的相关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对轮换服务单位保管轮换的菜籽油进行检查，保管期间要保证品质良好。

第十六条 动用方式：在我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重大疫情和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粮食市场供求异常波动等应急情况时，经区政府批准，动用县级小包装菜籽油，轮换服务单位必须无条件执行。

第十七条 轮换单位有权按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储备菜籽油的质量档案体系，并有权要求轮换服务单位执行此质量体系。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参与竞价交易的各方当事人严格按照此交易细则执行。如因轮换单位违约，应承担成交价总额5%的违约金。如竞价方违约则承担成交价总额5%的违约金。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交易细则的解释权归广安浓洄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